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转发教育部办公厅

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》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现将教育部办公厅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》（以下简称

《安全规范》）转给你们，请各高校高度重视，严格依照《安全

规范》要求，结合本校实际，制定并完善各项具体制度、措施或

实施办法。相关落实情况将纳入本年度实验室安全检查重点内容，

我厅将组织专家根据《安全规范》要求，对标对表逐一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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